
   臺南市新營區新民國小 113 學年度學習扶助獎勵辦法 

 

壹、依據：臺南市新營區新民國小 113學年度學習扶助實施計畫 

貳、目的： 

  一、協助學生提升學業成績，增強自信心。 

  二、養成學生積極進取的學習態度。 

叁、獎勵對象： 

一、學習扶助受輔學生。 

二、學習扶助成長測驗及格學生。 

肆、實施方式 ： 

一、學習扶助受輔學生：上課期間，由授課老師發給表現優良學

生小獎品，做為上課增強物；在每期別結束時，由學習扶助

班級老師推薦表現優良學生名單，並由學生寫下禮物願望清

單，請校長於公開場合頒發獎勵品，表揚表現優良學生。 

二、學習扶助測驗及格學生: 5月篩選測驗及 12月份成長測驗成

績及格學生學生，發給小獎品，作為鼓勵。 

三、期末時，請授課老師推薦學習表現優良學生，並於公開場合

進行頒獎 

伍、經費來源：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，由各期別學習扶助行政費

支應。 

陸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 

 

 



佐證資料 

  
集點獎勵制，激勵學生認真學習 

  
授課老師帶上課表現良好的學生

到牛排館用餐 

授課老師讓上課表現良好的學生

挑選自己喜歡的禮物作獎勵 

 

與輔導室合作獎勵暑假學扶且表現良好的學生參加親子活動。 
 


